
游溪镇江背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业主

采购需求书

类别

1 名称 游溪镇江背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名称：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人民

政府

地址：乳源瑶族自治县游溪镇柳坑

联系电话：5250035

联系人：刘志鹏

3 中介服务名称 工程造价咨询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承诺服务即可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该项目位于游溪镇江背村，建设内容是对江

背村进行环境整治提升：新建儿童口袋公

园、古树公园、村庄文化节点、垃圾收集亭；

提升次入口、矮墙道路、挡土墙、仿木安全

护栏、排水系统及部分外立面，项目总投资

100 万元。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

自然日内完成。



2.地点：承包单位办公地点。

3.方式：电子版壹份、纸质版成果一式四份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

3.计价标准：粤价函〔2011〕742 号、乳府

办〔2022〕106 号《乳源瑶族自治县政府投

资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本

项目服务期为 10 个自然日，自合同生效之

日起开始计算。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项目业主自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

准和其他标准等。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判

定标准、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整改、重新制

作、不再履行合同、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

赔偿采购人损失、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依法

撤销合同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10 结算方式
1.一次性付款——完成项目造价咨询服务且

提交成果文件后，由业主向乳源瑶族自治县



发改、财政等部门提交审核支付材料，最终

价格以发改、财政为准。审核通过后向承包

人一次性付款。

11 违约责任

1.咨询人的责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有效期。如因非咨询人的责任造成进度的推

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一步

约定相应延长合同有效期。

2.咨询人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因咨询人的单方过

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赔

偿。

3.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

能及时核对或答复，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

分履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

4.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

时，则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

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